臺北市98年度國民小學數學領域有效能教學研討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

1、 教育部補助臺北市國民小學精進教學98年度工作計畫。

2、 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數學領域輔導小組98學年度工作計畫。

貳、目標

一、透過數學教學研討歷程，提昇本市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能。

二、透過數學教學實務探究，提昇本市國小教師數學教學能力。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士林區文昌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民小學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

肆、研習方式及研習內容：

一、研習方式：本研習為國小數學輔導團98學年度分區輔導（12行政區分三年完成），本學年度輔導區為士林區、大同區、內湖區及中山區等4區。

二、研習內容：針對如何做好一堂數學的教學計畫、布題方式、引導討論與發表，以及引起學生迷思概念認知衝突之關鍵性問話導引等之案例探討，以提昇教師數學教學效能。

伍、研習時間、分區與研習地點：

	研習時間
	研習地點
	輔導行政區
	學校地址
	備註

	98.11.27（五）

13:30～16:30
	文昌國小
	士林區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615巷20號
	輔導區每校遴派3人參加

	
	大同國小
	大同區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51號
	輔導區每校遴派3人參加

	98.12.18（五）

13:30～16:30
	康寧國小
	內湖區
	臺北市內湖區星雲街121號
	輔導區每校遴派3人參加

	
	永安國小
	中山區
	臺北市中山區明水路397巷19弄1號
	輔導區每校遴派3人參加


陸、參加對象：

一、請輔導區士林區、大同區、內湖區及中山區各國小薦派三名數學領域教師報名參加。

二、歡迎臺北市其他各區公私立國小報名參加。

三、每場次研習以50位教師為限。
柒、報名方式：

　一、本研習採網路報名，由臺北市各國小推薦之老師﹐於報名截止前逕登入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網站（http://insc.tp.edu.tw）報名，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派報名，為簡化作業程序無須再回傳報名表。

　二、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98年11月13日止，逾期未報名之學校視同放棄研習名額，不得再行要求補報名。

三、本研習於報名截止後三天，公布遴選確定之研習名單並以各教師於研習電子護照中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可參與研習之教師及其所屬學校，請參加研習教師自行列印研習通知，並準時至福德國小參加研習。

　四、報名作業若有疑義不明之處，請洽詢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人：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陳滄智主任，電話：2727-7992#11，E-mail：changjyh_taipei@tp.edu.tw

捌、經費需求：

本研習由教育部補助款－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數學輔導團98年度精進教學能力經費項下支應。

玖、獎勵：

對於執行有功單位之相關行政人員及教師，依辦理成效從優敘獎以為獎勵

拾、本工作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